
配偶同意函

本人周培（证件号： 411002197801221527) , 为许式伟（证件号： 3326251977103 

06638) 之合法配偶，在此无条件同慈：本人配偶即许式伟现在及未来所持有的并登记

于其名下的北京空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目标公司＇）所有股权("标的股权＇），将

按照本人配偶签署的—系列控制性协议（包括《股权质押协议》、 《独家购买权协议》

和《授权委托书》，以及以上文件之不时修订） （＂控制性协议")项下之安排进行处

分。

本人进—步保证不得出千与上述安排相冲突之意图采取任何行动，包括主张标的

股权构成本人与本人配偶之间的财产或共同财产而影响或者妨碍本人配偶履行在控制

性协议下所承担的义务。本人在此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放弃任何适用之法律可能授

予本人的对标的股权的任何权利或权益。

本人确认并同意控制性协议中所述由本人配偶持有的股权（＇＇配偶持有股权＇ ） 无

论发生何种情况均归属于本人配偶个人财产，不构成本人与本人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 ，

并且本人配偶可以按照该等协议的规定独自抵押、 出售或以其他方式处理该等配偶持

有股权，无需本人同意。本人进—步确认，本人配偶履行控制性协议以及进—步修改

或终止控制性协议并不需要本人另行授权或同意及本人从未且将不会参与目标公司之

经营或管理。本人在此无条件地并不可撤销地放弃任何适用之法律可能授予本人的对

该等股权及其对应资产的任何权利或权益，在任何情况下，本人均无权就上述标的股

权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投票权、处分权以及由其产生的经济利益（如有） 。

本人承诺将签署—切必要的文件，并采取—切必要的行动，以确保（经不时修订的）

控制性协议得到适当履行。本人同意并承诺，如本人由千任何原因获得本人配偶持有

的目标公司的任何股权，则本人、 本人的继承人、 代理人及／或财产管理人等均应受

（经不时修订的）控制性协议的约束 ， 并遵守作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在（经不时修订的）

控制性协议下的义务，且为此目的，一旦控制性协议下的权利人提出要求，本人、 本

人的继承人、 代理人及／或财产管理人等均应签署格式和内容基本与（经不时修订的）

控制性协议相同的—系列书面文件， 并采取—切必要的行动。

本人进一步确认、 承诺及保证，如出现本人配偶的死亡、 丧失行为能力、 离婚、

破产或发生任何可能影响本人配偶行使其在目标公司的股东权利的情形，本人及本人

的继承人、监护人、 债权人或者任何其他有权对本人配偶持有的目标公司之股权主张

权利或者利益的其他人均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采取任何可能影响或者妨碍本

人配偶履行在控制性协议下所承担的义务的行动。



凡因执行本配偶同意函所发生的或与本配偶同意函有关的一切争议，本人及权益

相关的任何—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其在届时有效的

仲裁程序和规则在上海仲裁。仲裁应当以保密状态进行，仲裁语言为中文。仲裁裁决

是终局的，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仲裁期间，除本人及权益相关的任何一方有争议且在

仲裁的部分外，本配偶同意函应持续有效。

本配偶同意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并持续地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配偶同意函》的签字页）

签署： 丿记
边年:月且日




